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甘政办发 〔２０２４〕３８号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进一步加强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自治州人民政府,甘肃矿区办事处,兰州新区管委会,省

政府各部门,中央在甘各单位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

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统计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,进

一步加强统计调查工作,充分发挥统计工作的信息、咨询、监督

作用,更好服务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,经省政府同意,现就

有关工作通知如下.

一、高度重视统计调查工作.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统计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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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工作,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、国务院及省委、省政府对

统计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上来,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,加强对

统计工作的领导,维护统计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和权威性,建立健

全支持配合统计调查工作的保障机制,助推统计改革发展,确保

统计调查数据真实准确、完整及时反映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就.

二、加强基层统计调查力量.乡镇 (街道)要配备１至２名

专职统计调查人员,提供必需的办公场所和设备;部门、企业要

设置专职或兼职统计调查工作岗位,做到人员到位、责任到位、

保障到位,确保各项统计调查任务正常开展.乡镇 (街道)、村

(社区)要保证统计工作人员相对稳定,人员变动需征求上级统

计部门意见;要将统计工作纳入乡镇 (街道)考核评价体系;承

担报表任务的重点企业统计人员更换、调动要提前向统计部门备

案.加强对基层统计调查人员的培训指导,不断提升统计业务能

力和水平.

三、建立部门间沟通协作机制.各地要推动发展改革、工

信、财政、人社、住建、农业农村、商务、市场监管、税务等部

门与统计部门、统计调查部门建立共享协同机制.统计部门要指

导有关行业主管部门依法依规开展部门统计工作,健全完善数据

信息交换机制.各部门间要建立工作机制,实现统计调查数据、

部门行政记录互联共享.承担国家调查任务的县级统计局要按照

国家统计管理体制规定,在业务上同时接受上级国家调查队的指

导和检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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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强化统计调查服务保障.各地各部门要支持统计部门建

设宏观经济研究智库,建立统计信息化体系,以便统计部门更好

发挥参谋助手作用.按政策保障基层调查人员待遇,落实好辅助

调查员的工作报酬、调查对象的调查补贴等,加大对统计调查工

作的资金保障力度.各地要加强统计干部队伍建设,为统计调查

工作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.

五、坚决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.各地各部门要认

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治统计造假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

神,按照管行业管业务必须管统计数据、管统计数据必须管数据

质量的要求,切实强化本地区和主管行业统计调查数据质量管理

责任,建立健全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责任制,有效发

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,推动统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,加快

构建系统完整、协同高效、约束有力的统计监督体系,确保统计

数据客观真实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状况.

六、支持统计机构独立开展统计调查.各地各部门要持续深

入推动依法统计依法治统,支持统计机构依法行使独立调查、独

立报告、独立监督职权,严格按照国家统计调查制度开展统计调

查工作,不得将统计机构作为完成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责任单位,

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统计调查工作,不得随意调用调查对象报送

的统计数据作为各项评比表彰和资格认定依据.

七、加大统计法律法规规定培训宣传力度.各地各部门要把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,以及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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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法律法规政策规定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,广泛开展宣

传,营造关心、支持、配合统计调查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.

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４年４月１６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:省委办公厅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.

　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４年４月１７日印发

—４—


